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筆 譯 和 囗 譯 服 務  - 2007 開 放 措 施  

1. 就 筆 譯 和 囗 譯 服 務 方 面 ， 2007 年 《 安 排 》 補 充 協 議 四 下 有

何 具 體 開 放 措 施 ？  

 

 根 據 《 安 排 》補 充 協 議 四 ，  自 2008 年 1 月 1 日 起 ，  香 港

的 服 務 提 供 者 可 在 內 地 設 立 獨 資 企 業 ， 提 供 筆 譯 和 囗 譯 服

務 。  

 
 


